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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5月3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49期 投注总额 868978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9注

285注

743注

10057注

14869注

118226注

奖金

500万元/注

21852元/注

201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32.9789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日

08 13 22 23 25 26 29

福彩3D 第2017114期

浙江销售额2716290元，返奖额1550258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23019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505元

浙江中奖注数

1210

0

1661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6 7

奖池累计20.824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114期 投注总额：468332元

02 07 10 14 15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36
3107

奖金

0元
4574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3

22

673

15958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645.7786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日

第2017049期 投注总额：65424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8 3 8 4 6 鸡

遗失北京京大（杭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陈强律师执业
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010562168，流 水 号
10446400，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庆江律师执业证一本，执
业证号13301199920263834，流
水号10107498，声明作废。

金建华遗失律师工作证一
本，证号1331020076052160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州顾达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收到我局

作出的嵊质罚字〔2016〕35号《行政处罚决
定 书 》后, 未 履 行 罚 款 壹 拾 万 元 整
（￥100000元）。

因我局采用直接送达和邮寄两种方
式都无法将《催告执行通知书》（嵊质催执
字〔2017〕1 号）送达你单位，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该《催告执
行通知书》即视为送达。

嵊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年5月3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达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化粪池清挖工程招标，欢迎具有化
粪池清挖资质单位参加投标。投标报名：
请于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5月5日17
时，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身份证及复印
件参加报名，报名地址：下沙幸福南路
1116 号和茂大厦 909 室。投标人资格要
求：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履
行合同所需的财务、技术管理能力，具有良
好的信誉和合同执行能力。联系人：卢政
圩，86910001。

2017年5月3日

招标公告

无锡量紫谷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320211000157720）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并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停止经营。
现由陈银红、李娴 、 彭子飞组成公司清
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公司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债权。

清算组负责人：陈银红
联系电话：0510－82607611
特此公告

2017年5月3日

注销公告

（2016）浙0102民初5138号
丁永玲：本院受理原告楼鹏远诉被告丁永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丁永玲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513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139号

丁永玲：本院受理原告楼鹏远诉被告丁永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丁永玲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513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140号

丁永玲：本院受理原告楼鹏远诉被告丁永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丁永玲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51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07号

海宁市聚潮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吕永平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54号

何冬法、廖靓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何冬法、廖靓斌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621号

毛为民：本院受理的原告黄秋英诉你、龚菊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02 民初 46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25号

徐土良、岳美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徐土良、岳美红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388号

浙江普盛实业有限公司、池志强：本院受理原
告陆林桥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24号

郑惠军、佛彦妮、周华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
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郑惠军、佛彦妮、周华云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438号

朱建静、郑杭、朱志文、张倍林、上海正赛联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杭州建信诚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748号

陈建国：本院受理原告陈风云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6民初97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212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2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66号

杭州给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海林诉被告杭州给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解除协议并退还工程款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35号

杭州品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赛百味
国际集团（Subway International B.V.）诉你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2625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32号

黄其林：本院受理（2016）浙0106民初11432号
原告李文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62号

黄烨、陈秀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26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129号

嘉兴力特泵业有限公司、杨赛芳、王曙：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垫付款，并支付
利息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916号

沈美华、章月汀、屠宁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
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916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131号

沈水法：本院受理原告倪锦华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2号

宋义海、陈建美：本院受理原告陈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67号

台州茂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广播电视集团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5（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749号

闻金忠、陈杏莲：本院受理原告徐智慧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97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05号

吴伟：本院受理周菊琼诉你及周菊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113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379号

吴伟：本院受理李翠英诉你无因管理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384号

余伟、黄泾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连枝互联网
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1、偿还原告2201666.67元；
2、偿还原告上述借款自2016 年 3 月 24 日起至归还
之日的利息（按年利 24%计算）；3、承担律师费用
15200 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司法鉴定意见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0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3 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914号

余霞、陈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6）浙 0106 民 初 491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21、12022号

袁承页：本院受理原告郑明尧诉你、郑
兰金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12021号和
（2016）浙 0106 民初 12022 号民事判决书。
袁承页、郑兰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郑明尧借款本金100000元，支付利
息 38000 元暂计至 2015 年 12 月 8 日；袁承
页、郑兰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郑明尧借款本金 100000 元，支付利息
5500元暂计至2015年12月27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730号

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士波
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
浙0106民初3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960号

孙琴、魏加毅、莫孙剑、叶荣兴、倪玉英：本院受
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民初696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78号

俞婷利、赵立群：本院受理原告冯永根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追加被告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20日上午9：00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29号

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本院对朱晓梅诉你和
浙江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9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60号

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本院对陈庆诉你和浙
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4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58号

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本院对陈庆诉你和浙
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4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46号

义乌市迅鹏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果语电
器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讯鹏针织厂、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2016）
浙 0108 民初 5446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16号

杭州淘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谭祈
洪与被告杭州淘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416号]。判
决如下：

被告杭州淘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谭祈洪款项9855.25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76元，由原告谭祈洪负担926元，
由被告杭州淘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50元。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72号
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恒成工具有

限公司、陈关梁、肖榕、陈丽萍、华永成、陈丽文：本院
对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沿支
行诉被告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恒成工
具有限公司、陈关梁、肖榕、陈丽萍、华永成、陈丽文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
初5272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沿支行贷款本金人民币4000000元并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自2016年3月11日至2016年10月
31日止的利息、复息并支付2016年4月21日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

二、被告被告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浦沿支行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三、被告杭州萧山恒成工具有限公司、陈关梁、
肖榕、陈丽萍、华永成、陈丽文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杭州昌
鹤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0068 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共计人民币45068元，由被告杭州昌鹤贸易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恒成工具有限公司、陈关梁、肖榕、陈
丽萍、华永成、陈丽文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23号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德丰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陈亚英、李忠卫、杨雅静、李坚、夏弘
冰、孟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被告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德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陈亚英、李
忠卫、杨雅静、李坚、夏弘冰、孟列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
于2017年7月12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48号

应叶陈辉：本院受理原告陈德贝诉被告应叶陈
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材料副本、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8 月 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二楼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436号

管阿新、管晓春：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管阿新、管晓春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民初154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655号之一

杭州依娅莱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舒逸纺织品
有限公司、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君子兰贸易
有限公司、杭州余杭超山花果蜜饯有限公司、潘锡
光、罗华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农信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依娅莱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舒逸纺
织品有限公司、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君子
兰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余杭超山花果蜜饯有限公
司、潘锡光、罗华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765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385号

金明良、戴笠萍：本院受理原告商天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8月15日上午9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